中煤矿山建设集团工会女职工
团体防癌保险有关事项
1、参保的意义。本保险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的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组织实施的，是全国总工会适应新形势，拓展工会工作面的一项新举措，是“送温暖工程”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2、参保对象。凡本集团公司女职工、男职工配偶（含计划外男职工配偶）年龄在16—60周岁身体健康的都可以参加，交一张一寸照片黑白或彩照。

3、投保日期。每年3月1日—3月8日。
4、交费标准。每人每份缴纳保险费30元，并缴10元会员办证费，有效期为三年，保险金额10000元。被保险人最多可以投保三份，即最高保险金额30000元。
5、患病理赔。被保险人自团体会员申请单生效之日起120天后，经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确诊，患有原发性乳腺癌、卵巢癌、宫体癌、宫颈癌中的一种或多种特殊疾病，可向本会申请给付保险金一份10000元，保险责任即行终止。
6、理赔时间、方法。被保险人或其家人应于发生保险事故之日起十日内，携带相关证明材料，通知所在单位工会，所在单位工会在接到信息后应立即告知市总工会，否则，造成的后果由相关投保人、被保险人和所在单位负责。
7、淮北市总联系电话。0561​​—30452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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